陕西省药械集中采购工作线上答疑会重点问题汇编（2026年第二季度）
陕西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2026年第二季度药械集采工作线上答疑活动分三场进行，分别面向药品企业、医用耗材企业及医疗机构。现将各场次核心问题及答复汇编如下。
一、面向药品企业（6月23日）
（一）角色认证、主体、资质变更
问题1：企业是药品生产企业、上市许可持有人，想同时开通配送权限，系统没有找到“生产+配送”选项，怎么操作？
答复：登录医保网厅先取消原有角色认证，重新认证为“生产代理企业”，选择下设选项“生产代理及配送企业”；认证完成后上传生产许可证、营业执照资质即可（自产自配无需药品经营许可证），平台5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
问题2：2025年9月30日挂网规则实施后，生产企业能否以总代的形式委托经营企业作为申报主体？ 
答复：不可以，挂网规则明确仅上市许可持有人可作为申报企业，无法调整申报主体。
问题3：企业名称、药品上市许可人信息已在国家医保信息库更新，陕西系统未同步，申报被驳回，怎么进行线上变更？多久审核？
 答复：通过线上申诉模块提交企业/产品信息变更申诉资料，上传药监变更批件，平台在5个工作日内完成线上审核。
问题4：药品生产许可证仅国家平台更新，企业需要在陕西系统手动维护吗？
答复：不需要，系统自动同步国家数据，企业无需操作。
问题5：两票制认定、变更申报主体归集采平台管理吗？该咨询哪个部门？
答复：不属于平台业务，需咨询卫健委药政处，可登录卫健委官网查询联系方式。
（二）价格治理、红黄标、差比价、豁免规则
问题6：产品主动降价后，红黄标识多久能取消，需要走什么流程？ 
答复：平台每周一、周四集中处理调价，调价生效后，线上申诉模块提交“红黄标识调整”申请；红黄标识调整原则上5个工作日办结。
问题7：化药、中成药红黄标豁免标准是什么？同通用名药品同厂、不同厂比价如何区分？
答复：1.豁免标准：（1）化药：口服固体制剂药监部门审批的最大规格价格不高于0.2元/片（粒），其他规格的豁免标准按含量差比价计算；注射剂小水针最小制剂单位挂网价格不高于1元、大输液最小制剂单位挂网价格不高于2元；（2）中成药：日均治疗费用不高于5元。
2.不同厂间同通用名药品价格比对，按红黄标颜色预警标识处置，同厂同通用名同剂型不同规格、包装执行差比价（化药按差比价规则，中成药按日均费用计算）。
问题8：分散片与普通片的差比价系数为1.2，但平台统一按1倍比价，导致产品标黄，如何处理？
答复：根据医保目录剂型划分要求，分散片与普通片均属于口服常释制剂，因此剂型差比系数为1。
问题9：中成药价格超出锚点价10倍被暂停挂网，降价后能否线上申诉恢复挂网？
答复：调价生效后，线上申诉模块提交“恢复挂网”申请。
问题10：注射剂价格联动豁免规则是什么？集采中选注射剂是否适用？ 
答复：普通注射剂整数位、小数点第一位价格一致可豁免联动；集采中选注射剂不适用上述豁免规则。
问题11：口服溶液差比价按装量还是含量计算？
答复：以药品说明书、国家医保编码库标注规格为准，标注含量按含量差比价计算，仅标注装量无含量则按装量差比价计算。
问题12：挂网目录中的绿色标识是什么，和红黄标有关系吗？
答复：无关。红黄标是同通用名不同厂比价后的价格预警；绿色标识代表本产品加权平均交易价/挂网价＜1.3。
问题13：平台对生物制剂按日均治疗量75分位测算用量，和企业自测数据差距很大怎么解决？75分位适用场景？ 
答复：未明确主要适应症药品取所有日均治疗量的75分位测算；线上申诉无法精准核对，建议企业携带全部产品资料至省中心现场核查。
（3） 挂网、暂停、撤网、联审通办业务
问题14：30天内未及时联动最新挂网低价，产品被撤销挂网，只能等一年重报吗？有无特殊渠道？ 
答复：常规需满一年；若临床必需，由2家二级及以上必须包含1家三级医院出具申请，经医保局专家论证后可恢复，论证无固定周期。
问题15：限价挂网药品主动申请暂停，通过线上还是线下办理？
 答复：目前药品申诉全部通过线上申诉模块提交，无需线下递交。
问题16：产品暂停满一年，申报提示“数据已挂网无法重复申报”如何处理？
答复：线上申诉模块提交产品信息，解除限制后重新申报。
问题17：联审通办挂网审核周期？联审通办申报产品适用范围？
答复：平台定期批量审核，6月4日提交的批次已审核完毕；联审通办仅适用普通限价产品的挂网，妇儿、急抢、短缺药品种建议走陕西本地申报通道。
问题18：国谈转常规、过评药品不降价，能否保留过评身份，是否影响红黄标判定？ 
答复：不能保留过评身份。申报过评价格按照2025年9月30日挂网规则要求，不得高于省内首个过评产品限价；过评/非过评红黄标计算锚点不同，按采购平台网站相关通知内容企业可自行测算。
问题19：药品编码退市，主动撤网会留下信用、价格遗留问题吗？
答复：国家医保库同步清退后无任何遗留问题，无需额外处理。
问题20：前期未及时维护中成药说明书、用法用量，现在能线上补录吗？ 
答复：可以补录，线上申诉提交产品信息维护申请。
问题21：药品处于非活跃区，如何转为活跃采购区？ 
答复：公立医疗机构 30 天内产生真实采购，医院端上传发票完成订单补录，系统自动调整状态。
（四）配送管理、集采合同及续约管理、订单与配送率
问题22：签约配送商无法供货，医院无法更换三方合同中的配送企业，怎么采购？
答复：存在其他可完成集采产品配送的配送企业，医院可先行采购，再在平台上补录订单，上传实际发票。
问题23：医院三方带量采购合同规格选错，仅撤销配送关系无法删除错误合同，怎么彻底作废？
答复：仅撤销配送不会清除合同，需医疗机构联系属地医保部门提交撤销申请，平台无法单方作废合同。
问题24：中成药、干扰素联盟集采首年到期，第二年是否重新报量，协议量怎么处理？ 
答复：续签不再重新报量，沿用原有协议量；按采购期到期时间统一签订下一年三方合同。
问题25：新疆26省联盟集采，配送企业因采购量过少不愿配送，能否单方解除合同？ 
答复：医疗机构、生产、配送企业均无权在平台单方撤销合同，需医疗机构对接当地医保局提交撤销合同申请。
问题26：医院下单的产品规格、数量错误，配送企业拒绝配送，会影响配送企业配送率吗？
答复：会影响配送率；平台无订单撤销功能，建议提前和医院沟通规范下单，少量异常订单对配送率影响有限。
问题27：集采中选产品厂家无法按中选价供货，配送企业如何反馈？ 
答复：配送企业可收集线索反馈至省交易中心、省医保局，由行政监管部门处置生产企业。
二、面向医用耗材企业（6月24日）
（一）挂网、资质、医保编码相关
问题1：进口耗材国内分包装企业能否作为挂网/申报主体？需要哪些资料？要经营许可证吗？ 
答复：可以，视同生产企业进行申报；提供药监分包装备案批件、营业执照、生产许可证，无需GSP、经营许可证。
问题2：骨科耗材国家27位医保编码批量更新，陕西平台会自动同步吗？ 
答复：国家下发新旧编码对应关系后陕西平台自动同步；国家未下发且企业急需挂网，需用新编码重新申报；国家库删除旧码后省平台定期清退对应产品。
问题3：仅持有陕西本地注册证、无外省挂网价的定制耗材，能否在陕挂网？
答复：不能，陕西医用耗材挂网须有至少3省挂网价格。
问题4：医用耗材联审通办和陕西本地招采子系统哪个申报渠道审核更快？限价耗材每月审核时间？
答复：联审通办效率更高；限价耗材每月15号启动审核，22或23号发布公告同步导入挂网目录。
问题5：医用耗材两年无交易被撤销挂网，外省有新低价，企业需要主动调价吗？
答复：不需要，产品已无挂网资格，等一年限制期满后以全国最低价重新申报。
（二）1.8倍价差规则、产品降价
问题6：医用耗材加权平均交易价与挂网价比值超1.8倍被标红，是否强制降价？ 
答复：不强制，但平台会定期将标红产品报送省医保局，医疗机构采购时也会收到价格风险提示，建议企业主动调价。
问题7：医用耗材产品批量调价是否会同步到组件内的全部单品，仅部分产品降价，怎么拆分操作？ 
答复：按组件调价会同步到组件内全部单品，可提交线上申诉退回批量调价申请，再在“组件拆分”模块进行单品降价操作。
（三）联盟集采、报量、结算相关
问题8：口腔正畸托槽创新产品无历史采购量，医疗机构能否正常报量？ 
答复：可以，产品报名成功医疗机构即可在全国统一报量平台进行报量，无历史用量不影响产品报名和报量。
问题9：湖南高频电刀、河南冠脉球囊外省联盟集采，陕西何时执行？
答复：暂无通知，等待省医保局官方公告。
问题10：医用耗材结算平台提示 “未收款禁止发起结算”，收款确认在哪操作？ 
答复：登录医用耗材结算监管平台，登录密码须在用户管理模块自行设置，进入结算监管平台完成收款确认。
问题11：医用耗材同一组件包含多规格产品，议价只能整组议价，单品价格不同怎么议价？ 
答复：将价格不一致单品进行组件拆分，以独立组件挂网、单独议价。
三、面向医疗机构（6月25日）
（一）县域紧密型医共体相关
问题1：医共体成员医疗机构提交采购订单，无法正常下单，需要主动联系牵头医疗机构审核吗？ 
答复：成员医疗机构需主动沟通牵头医疗机构；建议牵头医疗机构每日登录系统审核成员医疗机构订单。
问题2：基层卫生院采购院内目录里没有的新药，谁有权新增药品？
[bookmark: _GoBack]答复：仅医共体牵头医疗机构拥有院内目录新增、批量维护的权限，基层医疗机构无法自主添加，可向牵头医疗机构申请添加。
问题3：医共体由谁维护院内目录、议定采购价，配送企业由谁选择？
答复：牵头医疗机构统一维护院内目录、统一议价；各成员医疗机构自主选择配送企业。
问题4：医共体是否放开基层用药等级限制？
答复：不会开放，用药权限由卫健部门管控，医共体仅统一各医疗机构采购流程。
（二）采购、退货、备案采购规则
问题5：医疗机构下单100盒产品，配送企业仅配送80盒，剩余后续补发，医疗机构需要补录订单吗？ 
答复：不用补录，按实际配送情况分两次下单并收货；补录订单仅用于三种情况：（1）线下实际采购价比挂网价低，企业不同意实际议价，须医疗机构反映真实订单；（2）产品在平台发生降价，医疗机构采购价高于当前挂网价，可通过补单补录实际订单；（3）集采中选产品三方协议中的原配送无法正常配送，医疗机构可选择其他能正常配送的配送企业，通过补单操作完成协议采购量。
问题6：医疗机构下单填错规格数量，平台无法撤销，拒收会影响配送企业配送率吗？ 
答复：会影响配送企业配送率，建议医疗机构下单前核对订单信息。
问题7：医用耗材备案采购有金额限制吗？ 
答复：医疗机构年度备案采购医用耗材总额不得超过上年度医用耗材采购总额的5%。
（三）集采执行相关
问题8：集采周期未完成协议量，剩余采购量会顺延吗？有无处罚？ 
答复：顺延规则以医保续签通知为准；暂无明文处罚，平台会定期向省医保局报送集采项目执行较差的医疗机构名单。
问题9：民营医疗机构集采药品加价政策咨询哪个部门？
答复：请咨询当地医保局、卫健委。
各单位如有进一步疑问，可咨询电话：029—88661311 ，   接听时间：14:00-17:00，周一、三(药品业务答疑)，周二、四(耗材业务答疑)，周五（平台操作答疑）。
我中心将按季度开展线上答疑活动：预计下季度（9月）将开展第三季度线上答疑活动，请关注平台通知。


